




  
二、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私募有價證券辦理情形：無。 
三、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子公司持有或處分本公司股票情形：無。 
四、其他必要補充說明事項 
    本公司申請股票上櫃時所出具之承諾事項暨其後續執行情形： 

上櫃承諾事項 承諾事項辦理情形 
一、承諾於上櫃掛牌後，至少每二年應

參加公司治理制度評量，評量結果

並應於股東會中報告；且於修訂相

關內控、內稽制度宜參酌「上市上

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辦理。 

1.本公司已於 101.07.10 與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理

協會簽訂「評量作業協議書」。 
2.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理協會已於 101.10.17 至本

公司進行實地審查，並於 102.01.11 通過認證，

取得「公司治理制度評量認證證書-CG6007 通用

版」，並已於 102 年股東會中報告。 
3.另，依據櫃買中心 101 年 12 月 19 日證櫃監字第

10102010801 號文：本公司原向櫃買中心承諾於

上櫃掛牌後，至少每二年應參加公司治理制度評

量，評量結果並應於股東會中報告乙事，自 102
年初起得以於上櫃掛牌後二年內應參加公司治理

制度評量，評量結果並應於股東會中報告替代。

二、承諾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以下簡稱櫃買中心)於必要

時得要求本公司委託經櫃買中心指

定之會計師或機構，依櫃買中心指

定之查核範圍進行外部專業檢查，

並將檢查結果提交櫃買中心，且由

本公司負擔相關費用。 

將依櫃買中心提出需求時進行。 

三、承諾與鉅晶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交易

價格之訂定方式應經本公司董事會

決議通過，且獨立董事須出席表示

意見，如有變動時亦同。 

1.左列事項已經本公司第四屆第十三次董事會

(100.01.17)通過。 

 
五、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如發生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第三項第二款所定對股東

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之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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